
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活動外借廠商注意事項 

項

次 

 

內         容 

 

備     註 

一 請提供活動交通動線、清潔計劃  

 1. 車輛動線、進場及散場動線、車停位置、義交交通指揮

位置，請聯繫龜山分局交通組(警方協助流程-發文至分

局交通組，由交通組轉交文件，主辦方承辦人可先與大

埔派出所及龜山分局交通組聯繫)。 

2. 活動人數? 何時進場?最大人流量於何時? 進場是否有

門禁?活動開始及結束時間?。 

3. 體育館依現況借用，清潔費僅含 4名清潔人員、廁所備

品補充(例如:衛生紙、洗手乳、垃圾袋)及一般垃圾清

運，場佈日本館清潔人員駐點時間為 8:00-16:00，活動

日駐點時間依活動時間做調整，本館清潔人員僅於固定

時間做廁所及後台的清潔，如果有開放飲食或需要額外

更細的清潔(如貴賓室細部清潔)，請自行增加清潔人

力。借用期間請安排清潔公司將館內外垃圾一併清除及

帶走(含食物垃圾、廚餘、借用期間之工業垃圾及活動

當天與會人員在體育館外圍留下的垃圾)。 

4. 館內禁止飲食，如無法禁止，座位區清潔請派員處理

（含打翻的飲料）,垃圾一併帶走。 

5. 活動當天散場請於本校振興路側門安排義交人員協助車

輛散場，如活動日為上班日，16:00-18:00亦須安排義

交，避免交通阻塞，借用單位需於借用日前 2週提供需

解鎖的時間，由體育處代為向學校申請。 

6. 請於借用期間宣導衛生紙勿丟馬桶。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

分局交通組: 

03-3205734 

大埔派出所電話: 

03-3186447 

二 場地布置  

 1. 舞台及佈置物設計位置,禁止擋住內圈及外圈廊道的冷氣  

出風口。 

2.牆壁,樓上座位區白色欄杆及防火門,不可用透明膠帶及無

痕膠帶(只能用紙膠及紙黏土,休息室地板僅能用 PVC封箱

布膠帶黏貼、欄杆用綁的),桌椅及 truss請避免緊靠牆

壁,造成污損請復原. 

3.場中央要舖全場地毯,舞台支架要以五分板隔離地板,若有

機具(例如堆高機、油壓車)、舞台支架進入場中央及上層

PU廊道,要使用黑色橡膠墊或五分板方可進入,場地破壞

要復原賠償(如有損壞，1處維修費為 8400元)。 

 

 

 

 



4.進場前及場復後請派人與場館人員點交場地，場地核對舞

台無誤後退還保證金。 

5.公安問題注意(如電力、舞台搭設、場館容納量…等)。 

6.本館廊道無法重壓，推入廊道的舞台結構要減為 1/3車，

進到館內，地板都需要保護，車輛不可上人行道及樓下廊

道。大門口及陽台上的帆布只能用綁，不可釘釘子，場復

時的木頭及鐵絲請拆除。 

7.碼頭區外的水泥地及綠色突出水泥柱是化糞池(如右圖角

錐圍起來的位置)，不可停放汽車及舞台結構設備(包括不

能堆放舞台在綠色突出水泥柱)。 

8.部分座位區及場中央有漏水,請廠商要有備案(例如退票機

制或備用座位區)。 

9.休息室地板如有刮傷,也要修復,移動沙發要用搬,不可用

推。 

10.基於安全理由，不可擅入電梯或擅自取用館內工具機。 

11.本館出入口玻璃門的黑色感應器及鐵門下，不可放置物

品，以免影響閉館。 

12.為避免館內天花板產生共振，發生意外，音響重低音之 

   強度請主辦單位注意。 

13.戶外風大，帳篷搭設除應加重量，側面簾子建議捲起，  

   減少風阻。 

14.救護站設置及身障區的設置(含動線)。 

15.館內鐵門不可連續動作開關,故障要負責修復。 

16.場中央伸縮座椅未拉出時，請工作人員不要攀爬或坐，

以免造成椅子損壞 

17.藍 1區外廊區的綠色柱子，是維修用電梯出入口，請不 

   要包覆布置。 

18.觀眾席座椅請勿拆除，如因舞台設計需要，須先跟館方 

   (322辦公室)確認位置，經同意後告知如何拆除(只可單

拆，不可整座拆除) 

19.休息室如需使用會發熱的電器，需從四區配電室拉電使

用避免跳電 

20.如有從配電室拉電至休息室使用，電線橫跨廊道時，請

將線槽架高(如右圖)，避免地板因移動設備而造成損傷。 

 

 

 

 

 

 

 

 

 

 

 

 

 

 

 

 

 

 

 

 

 

 

 

 

三 活動進行及預演  

 1.活動 rundown及開關燈時間請提供(確定時間請提前 10分

鐘告知) 

 

 

 

 



2.請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需含停車場、校園道路及行經

動線)，並提供保單影本。 

3.場內全面禁煙，禁明火，不可煮東西、吐檳榔汁、抽煙、

喝酒。 

4.體育館黃區為本校武術隊訓練場地，訓練用地墊是否要收

起來？ 

5.本校訓練隊訓練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6:30-20:30及週六

8:00-12:00，借用期間不可限制本校訓練隊伍進館訓練。 

6.借用小空間，如有重要物品，晚上離去時請自行鎖門，隔 

  天到時再通知我們開門。 

7.場內禁用氫氣氣球，活動時使用之布置物、海報、手幅、

廣告宣傳品……等等，需由主辦單位回收並運棄。 

8.本校體育館名稱為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請於公告活

動場地時務必公告正確名稱。 

 

 

 

 

 

 

 

 

 

 

 

黃區廊道照片 

 

以上未盡事宜，視現場情況配合調整，禁止事項如有違反，損壞部分請修復，情形嚴

重者，列入下次是否續借考量。 


